2025年无锡市应急广播体系村镇平台及终端运行维护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

2025年无锡市应急广播体系村镇平台及终端运行维护服务

（二）项目背景

为保障无锡市应急广播体系的稳定运行和高效维护，现面向社会就无锡市应急广播体系村镇平台及终端的运维服务进行招标。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具备应急广播平台运维技术团队和丰富的终端建设管护经验，能够提供全面、及时、高效的运维支持，确保无锡市应急广播体系的稳定运行和应急响应能力。

（三）服务范围

无锡市区（不含江阴、宜兴）一期建设的47个街道（镇）平台、600个社区（村）平台及5130个应急广播终端的运行管理和设备维护更换等工作。包括且不限于播发任务响应、设备运行状态监控、数据统计与分析、软件更新授权及漏洞修复服务、硬件损耗更换服务、系统安全播出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
运行维护服务项目明细表
	项目
	要求

	镇村专线租赁费用
	市级平台与47个街道（镇）平台、600个社区（村）平台之间采用政务专线、文化专网或通信运营商专网进行互联互通，确保应急信息完整、准确、快速传送至指定区域的应急广播终端。

	镇村平台运行

及维护
	保障47个街道（镇）平台、600个社区（村）平台软硬件正常运行及日常巡检，具备应急广播体系播发控制功能，实现对镇村平台的运维管理、技术管理、网络安全管理、数据安全管理、人员管理及培训、应急管理，提供7×24小时远程或现场技术响应。

	终端电费
	全市5130个应急广播终端全年耗电费用

	终端运行及维护
	日常运维：设备巡检、故障排查与修复。

应急保障：突发事件期间的现场值守、设备抢修、通信保障。

备品备件管理：易损件库存补充、备用设备调配。

	终端损耗更换
	参照近3年每年终端更换，丢失率平均数，设备损坏率合计10%。


（四）运维周期
一年（具体起始日期以合同签订为准）。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各区政府将本辖区应承担的运行维护费用上交市财政，由市财政统一支付。
2.合同签订后6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合同签订半年后支付合同金额的25%，运维服务期满前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25%合同金额。

二、服务内容

（一）日常运营服务

1.播发任务响应：建立专门的播发任务响应机制，确保在接到播发指令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广播通道，及时、准确地播发应急信息。
2.设备运行状态监控：安排专人负责日常运行状态的监控，实时监测平台设备的运行情况，包括服务器、交换机、播控系统等关键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设备异常，确保设备的稳定运行。
3.数据统计与分析：每季度对终端的运行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具体包括：
在线率统计：通过监测平台与各终端设备的连接情况，统计每季度终端的在线率，以便优化网络连接和设备稳定性，提高平台的可用性。
播发次数统计：记录每月应急信息的播发次数，按照播发类型等进行分类统计，以便了解应急信息的发布频率和覆盖范围。
软件更新授权及漏洞修复服务

为确保客户购买设备的稳定运行，维保期内如制造厂商对原授权软件做了修正和补充，中标服务商有义务配合用户在不影响现有业务基础上对设备进行软件更新。
（三）巡检服务

1.巡检范围：巡检范围需全面覆盖无锡市应急广播村镇平台、应急广播终端以及连接应急广播平台与终端之间的专用通信线路；应急广播终端的巡检范围应涵盖全市范围内终端设备，专线部分的巡检范围应包括专线的物理连接，带宽，运行状态等。
2.巡检要求：中标供应商须对维护范围内的信息化软硬件设备定期巡检，全年不少于6次，及时发现用户单位网络设备存在的隐患与安全漏洞，并与用户单位共同解决存在的问题与隐患。
（四）运维报告

每半年提供应急广播体系巡检报告（含体系软硬件运行情况等）。
培训服务

中标供应商应对村镇平台的使用方，提供使用培训服务；培训后如仍有依靠自身的技术水平无法完成的任务，中标供应商应视情况远程或派工程师上门协助完成。
三、服务标准与要求
（一）技术要求

1.根据应急广播管理相关规定开展运行维护工作，提供完整的服务实施方案及管理制度。
2.终端日平均在线率不低于80%；橙色紧急类消息播发率不低于80%；红色紧急类消息播发率不低于90%。
3.人员资质要求
项目管理团队成员具有ITSS IT 服务项目经理、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广播电视传输与覆盖工程或计算机与网络类别的高级工程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颁发的网络安全能力认证证书（CCSC）、电工证、登高证等相关证书。

（二）运维团队管理要求

1.投标人应为各应急广播点位设置专门的运行维护团队。

2.根据实际情况，各镇村平台设置安全管理员，通过培训后上岗，并定期考核。
3.定期组织运营团队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教育，组织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演练。
（三）响应时间要求

1.投标人需在维护期内提供7*24小时热线服务响应和支持，确保系统故障时能够及时响应并解决。
2.系统发生故障时，投标人需在30分钟内电话响应；若确定是硬件问题且无法通过远程方式解决，投标人应立即派工程师进行硬件现场检测，并根据结果给出维修或更换报价。备品备件采购到货后，投标人应在2小时内携带备件到达客户现场并进行故障硬件的更换和功能恢复后的验证。
3.一般情况下，投标人工程师在接到用户故障电话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3小时内恢复，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其它软硬件故障必须在24小时内恢复，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对于影响到业务正常运行的各类故障，投标人应能提供条件允许的最快现场响应与技术支持。
（四）安全播出管理要求

应急广播体系作为政府部门应急信息发布专用渠道，已纳入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投标人应严格遵循应急广播管理相关规定开展应急广播技术系统配置及运行、维护、技术管理、应急处置工作。
建立应急响应工作机制，明确分工职责，制定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在紧急状态下，紧急类信息的有效播出。

